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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顯示台灣高鐵公司之旅客服務應變措施，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。 

三、本部除已要求該公司儘速提出調查報告外，亦將就本事件原因及應變作為等進一步查核，要求

該公司儘速檢討本次應變措施並限期改善，包括有效採取預防措施、縮短搶修時效、迅即揭

露資訊力求內容一致，儘速通報相關單位提供疏運協助及妥適處理旅客退票退費等。 

四、至於高鐵票價優惠部分，台灣高鐵公司依據該公司董事會決議，除將原優惠方案延長優惠期限

至明（103）年底外，並積極規劃其他擴大優惠方案。本部正積極協調該公司儘速擬定相關優

惠方案內容及實施日期，於確定後公布週知。 

（三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109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9-367） 

林委員就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有效遏止不肖廠商之不法行為，本部已研議再加重食品衛生管理法相關罰則，包括提高罰鍰

額度與刑度，以達嚇阻不肖業者之效果，維護國人健康及消費權益。 

二、前揭修正草案已研擬完成，刻正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，將於行政院審查並經院會討論通過後，

儘速函請立法院審議。 

（三十八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相關單位應全面抽查市面上之油品，

並檢討現行規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110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9-374） 

羅委員就有關相關單位應加強稽查抽驗市面上之油品，並檢討現行檢驗設備及機制問題所提

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加強油品稽查檢驗：目前油品已啟動「油安行動」，全國衛生局擴大稽查市售食用油脂產品原

料及添加物標示情形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則督導並掌握稽查行動，每日彙整各縣市衛生局

回報之結果，了解業者落實食用油品標示之情形，並且定期公布於該署網站上，以達資訊透

明公開，使民眾安心。 

二、檢討現行檢驗設備及機制：針對油品之棉籽酚檢驗，目前係採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（LC-

MS/MS）分析游離棉籽酚之檢驗方法，游離棉籽酚之定量極限可達 0.05 ppm，較高效液相層

析法（HPLC）之定量極限（1ppm）低 20 倍。在檢驗機制方面，除因應檢驗需求積極研發各

式檢驗方法，以利打擊不法。同時強化實驗室網絡成員檢驗能力及利用民間資源，多元提高

檢驗量能，逐年擴增區域聯合分工檢驗項目，持續強化食品安全實驗室網絡，以執行系統性

食品監測計畫，並整合資源與共享，提升檢驗效率，達全面性監測功能及掌握分析時效，共

同完成任務之目標。 


